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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关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

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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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于2018年12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26号”文核准，中

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核准之日起可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

超过8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发行情况如下表： 

图表：本次债券发行情况统计表 

序号 债券简称 发行总额 存续规模 发行利率 发行首日 债券期限 

1 19建银 01 20 亿元 20 亿元 3.87% 2019 年 4 月 3 日 3 年 

2 19建银 03 25 亿元 25 亿元 3.68% 2019年 7月 24日 3 年 

3 19建银 04 5 亿元 5 亿元 3.98% 2019年 7月 24日 5 年 

4 19建银 05 15 亿元 15 亿元 3.55% 2019年 9月 18日 3 年 

5 19建银 06 5 亿元 5 亿元 3.95% 2019年 9月 18日 5 年 

6 20建投 01 10 亿元 10 亿元 3.40% 2020年 1月 13日 3 年 

总计 80 亿元 80 亿元 - - - 

 

二、 重大事项 

（一）厦门嘉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胡广投资协议争议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DS20202113 

当事人姓名/名称 厦门嘉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申请人：厦门嘉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被申请人：胡广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申请人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之子公司所

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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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DS20202113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投资协议争议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5,296.42万(暂计至 2020 年 8月 24日) 

案件基本情况 

2015 年 12月 29 日，厦门嘉溪与被申请

人胡广等签订相关《投资协议》，约定申

请人向目标公司（即“南京依柯卡特汽

车催化器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南京依

柯卡特排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并约定目标公司如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

前未能完成合格上市，被申请人有义务

回购申请人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股

份。由于目标公司最终未能完成合格上

市，2019年 6月 2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等签订《＜关于南京依柯卡特汽车催

化器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之补充协议》，由于目标公司未能在约定

期限内完成合格上市触发回购条件，因

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关于股权回购

支付等达成回购的约定，即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回

购价款为 7,000 万元，如被申请人未能

在该日期支付完成，则计算利息日期至

被申请人实际支付完毕回购价款之日

止。因被申请人未能如约支付，故申请

人提请仲裁。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2020年 10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受理本案，2021年 1月 26日，仲裁

庭开庭审理本案，近期，仲裁委出具裁

决。 

（二）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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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浙 01民初 3773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借

款人）、济宁如意四季花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共同还款人、抵押人）、山东如意置

业有限公司（质押人）、北京如意时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人）、邱亚夫（保

证人）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浙 01民初 3773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12,470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如意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如

意”）于 2017 年 10 月签署《信托贷款

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约定向

山东如意发放信托贷款，规模 42,460万

元，期限 1-2年。 

保证人北京如意时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邱亚夫为主合同之债务履行提供连

带担保责任并签署《保证合同》。 

济宁如意四季花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其

持有不动产为主合同之债务履行提供抵

押担保并签署《抵押合同》。 

山东如意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济宁如

意四季花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为主合

同之债务履行提供质押担保并签署《质

押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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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山东如意未履行主合同约定还款义务

及相关违约行为，本公司已向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相关被告清

偿债务、支付违约金并承担诉讼相关费

用。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已结清。 

（三）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0浙 01民初 1025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借款人、

抵押人）、珠海市华策集团有限公司（保

证人）、杨智雄夫妇和杨峰（保证人）、

珠海横琴新区锦汇达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出质人）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0浙 01民初 1025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180,300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珠海星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珠海星湾”）于 2019年 3月签署

交易文件（以下简称“主合同”），约定

以信托资金受让珠海横琴新区锦汇达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

锦汇达”）99%股权，并向珠海星湾发放

股东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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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星湾以其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担保并签署《抵押合同》。 

保证人珠海市华策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杨智雄夫妇和杨峰为主合同之债

务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并签署《保证

合同》。 

因珠海星湾未履行主合同约定还款义

务，本公司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相关被告清偿债务、支付

违约金并承担诉讼相关费用。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已达成法庭调解，调解协议执行中。 

（四）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租赁”）与榆林市博华水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水务”）、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天环境”）、赵笠钧、汇金聚合（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汇金

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聚合”）及第三人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未来能源”）、博天环境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天环境上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京 02民初 138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中建投租赁 

被告：博华水务、博天环境、赵笠钧、

汇金聚合 

第三人：陕西未来能源、博天环境上

海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21）京 02民初 138号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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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的涉及金额 7,285.22万元 

案件基本情况 

中建投租赁于 2017年与博华水务签署

《融资租赁合同》及相应附件，博天

环境、赵笠钧、汇金聚合提供保证担

保，博华水务以其与陕西未来能源相

应服务协议项下的全部应收账款提供

质押担保，博天环境上海以博华水务

的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中建投租

赁已履行合同义务，后因博华水务未

按期履行合同的还款义务，中建投租

赁将其及相关担保人起诉至法院，要

求其支付到期未付及剩余租金、逾期

利息、留购价款、违约金、诉讼费等

费用，相关担保人就以上给付责任分

别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抵质押担保责

任。 

案件当前进展情况 处于一审程序中。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此外，中信建投证券将持续勤勉地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与义务，密切关注

发行人上述公告事宜及相关进展，督促发行人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